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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4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8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

數碼地面廣播及相關事項的背景資料簡介數碼地面廣播及相關事項的背景資料簡介數碼地面廣播及相關事項的背景資料簡介數碼地面廣播及相關事項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數碼地面廣播過往的發展，以及事務委員會

對有關香港引進數碼地面廣播的政策和規管建議及相關事項所表達的

關注。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 數碼廣播 (包括數碼地面電視及數碼聲頻廣播服務 )是一種傳
送聲音和電視服務的新技術。聲音和畫面經電子方式處理後，轉化為

數碼形式傳送。數碼訊號透過適當的接收器或解碼器再回復為聲音或

電視節目。由於數碼廣播能更有效率地使用現有的頻譜，所帶來的好

處包括增加頻道數目的可能性、引入嶄新的互動多媒體服務及提高聲

音和畫面的質素。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3. 政府當局就 1998年電視政策檢討進行諮詢時，首次向事務委
員會簡介有關數碼地面電視的初步建議。

4. 2000年 12月，政府當局就香港引進數碼地面廣播的政策和規
管建議，展開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範圍涵蓋數碼地面電視技術
制式的選擇、頻率規劃、發牌方式、由模擬電視廣播過渡至數碼電視

廣播的安排、取代模擬廣播的確定日期、解碼器的規定，以及引進數

碼聲頻廣播的先決條件。當時接獲的意見書超過 23份。

5. 至於擬採用的數碼地面電視技術制式，現時提供本地免費電

視節目服務的持牌人，即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下稱 “無線 ”)及亞洲電視有
限公司 (下稱 “亞視 ”)，皆促請當局應待內地公布其決定採用的數碼地面
電視技術制式後，才作出決定。無線及亞視在其後提交的多份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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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別指出，倘若內地與香港均採用相同的技術制式，龐大的多媒體

市場將更能吸引投資者在數碼地面電視方面作出投資，從而為香港帶

來更多商機。至於如何把頻譜容量分配給各持牌人，當局亦接獲不同

的意見。在數碼聲頻廣播方面，現時提供聲音廣播服務的持牌人大致

認為，引進數碼聲頻廣播的進程應由市場帶動。

6. 經考慮所接獲的意見、政府與內地當局就數碼地面電視廣播

的協調結果，以及海外在數碼廣播方面的發展，政府當局於 2003年 12
月發出第二次諮詢文件，展開為期 3個月的諮詢。扼要而言，政府邀請
公眾就建議本港選用的數碼地面電視技術制式採用開放及 “市場主導 ”
的做法、數碼頻道分配及發牌安排表達意見。

委員表達的關注委員表達的關注委員表達的關注委員表達的關注

數碼廣播的發展

7. 事務委員會曾聽取政府當局簡介先後在 2000年及 2003年發出
的第一次及第二次諮詢文件的主要建議。委員殷切期望政府當局確保

在模擬廣播被數碼傳送取代前，必須肯定數碼廣播所帶來的好處多於

其成本。此外，市場亦應可以提供消費者負擔得起的解碼器等必備的

數碼廣播儀器。

8. 就香港應否等待內地的決定，才選用可與內地採用的制式兼

容的數碼地面電視技術制式，委員曾研究此事的優點和缺點。他們察

悉政府當局建議的 “市場主導 ”做法。按照此做法，數碼頻道營辦商可
選用建議採用的歐洲DVB-T制式，但也可建議採用另一種電訊管理局
局長認為妥當的技術制式。

公眾頻道

相關的議案辯論

9. 在 1994年 7月 6日立法會會議上，議員就 “向政府提供有線電視
頻道 ”議案進行辯論時，曾提出公眾頻道的課題。大部分就此項議案發
言的議員均原則上同意設立公眾頻道，提供一個途徑以播放多元化廣

播節目及作意見交流。然而，政府當局對此表示有所保留，並指出必

須對此課題審慎研究，並須顧及本港的情況。該項議案其後獲得通過。

10. 1996年 5月 8日，一些議員就 “廣播政策 ”議案辯論發言時，表
示支持設立公眾頻道，而且對政府在 1995年宣布放棄撥出公眾頻道的
決定感到失望。

11. 在 2004年 2月 18日立法會會議上，議員就單仲偕議員動議的
“廣播政策 ”議案辯論發言時，表示支持設立公眾頻道，其中的理據包
括讓公眾可自由表達意見。大部分發言的議員認為，此頻道應按照現

時做法，受到廣播事務管理局規管。一位議員認為公眾頻道應由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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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資助，但其他多位議員則認為有關頻道應交由公營機構營運，以

保持中立。政府當局在回應時指出，隨 市場在 2000年開放，加上公
營和商業廣播機構及新媒體服務已提供多元化服務，照顧不同社 的

需要，故政府當局認為在現階段並無需要設立公眾頻道。

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

12. 事務委員會在考慮香港數碼廣播未來路向的建議時，委員確

立更有效使用頻譜的預期效益，其中之一是可以增加電視節目頻道的

數目。因此，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認真地重新研究分配公眾頻道的

可能性。這些委員提述鄰近地區和其他先進經濟體系均設有各式各樣

的社區頻道，並認為香港在提供多元化電視節目和自由表達意見方面

皆落後於人。一位委員繼而建議，政府應透過牌照條件，規定作為主

要收費電視服務持牌機構的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必須開放其中一

條頻道給公眾使用。

13. 事務委員會在 2003年 6月考慮與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續牌
有關的事宜時，部分委員瞭解到早日推行數碼廣播的好處，就是可騰

出更多電台頻譜以增設頻道，包括社區頻道。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特別指出，香港地小人多，在文化語言方面

相對不是那樣多元化。隨 資訊及通信科技的普及，市民大眾已充分

利用互聯網、現有的電台和電視頻道表達意見。政府當局維持其政策

立場，表示暫時沒有計劃提供公眾頻道。

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15.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4年 3月 8日的會議上與代表團體會晤，聽
取他們對香港數碼地面廣播第二次諮詢文件的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4日


